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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21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
（三）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1818 光大银行 2021/5/28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一）提案人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二）提案程序说明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已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合计持有本行 4.29%股份的股东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在 2021 年 6 月 10 日联合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
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三）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李巍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
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联合向本行董事会提出《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建议将《关于选举李巍先生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作为一项临时提案提交本行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不需要累积投票。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 年 6 月 29 日 9 点 30 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 A 座三层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 年 6 月 29 日
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H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 √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 √

3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固定资
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 √

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 √

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 √

6 关于聘请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7 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 √

8 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监
事薪酬的议案 √ √

9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级资本债
券的议案 √ √

10 关于选举李巍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注：本次会议还将听取本行 2020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监
事会对董事会及董事 2020 年度履职监督评价报告、 监事会及监事 2020 年度履职监督评价报
告、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 2020 年度履职监督评价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分别经本行 2020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1 年 3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1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 年 6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的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
（www.cebbank.com），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2、特别决议议案：9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2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 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
预算的议案

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关于聘请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8 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监事薪酬
的议案

9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
案

10 关于选举李巍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 年 6 月 12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代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离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2.1�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凌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不适用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1-06-11

过往从业经历

男，中共党员。曾先后任中国证监会云南监管局处长，红
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 、督察长 ，深圳市红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 、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

3.�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饶雄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21-06-11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经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按规定向监管机构报备。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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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副主席、职工代
表监事吴红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吴红伟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副主席及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吴红伟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选举赵永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赵永刚先生的监事任职自本公告日期生效，任期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监事会对吴红伟先生担任监事会副主席、职工代表监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法人治理建
设及监事会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6 月 11 日
附：赵永刚先生简历：
赵永刚先生，1972 年出生，经济学学士，经济师，2021 年 5 月起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赵永

刚先生 1995 年 7 月至 2000 年 3 月在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沙坪坝支公司工作，先后
担任业务员、业务部副经理、业务部经理；2000 年 3 月至 2001 年 9 月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工作，先后担任人力资源部科长、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人力资源部副经
理（主持工作）；2001 年 9 月至 2006 年 2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主持工作）、 团委书记；2006 年 2 月至 2008 年 3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
州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08 年 3 月至 2011 年 7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团委书记、员工工作部总经理、党务工作部部
长；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转型办公室主任；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0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党委
书记；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7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总经理；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1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9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担
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2016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
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4 月担任中国太平
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2018 年 10 月至 2021 年 5 月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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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
应到监事 8 名，实到监事 8 名。 经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侍旭监事主持，公司合规总
监、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副主席的议案》
吴红伟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和监事会副主席职务， 公司已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赵永刚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选举赵永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副主席（赵永刚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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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工作调整，湛东升先生请求辞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副行长
职务。湛东升先生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也没有就本人的辞职需要知会本行股东及债
权人的任何事项。

湛东升先生担任高管层成员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本行董事会对湛东升先生任职期
间为本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1 日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

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
当审批程序，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管理的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中国铁建重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铁建重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
本公司股东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价格为 2.87 元
/ 股，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铁建重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现将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经纪佣金（元）
中金泰顺 12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5,282 388,259.34 1,941.30
中金衡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886 157,522.82 787.61
中金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35,282 388,259.34 1,941.30

中金瑞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778 117,032.86 585.16
中金 MSCI 中国 A 股国际质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8,646 197,014.02 985.07
中金中证优选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12,948 37,160.76 185.80
中金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7,802 108,491.74 542.46
中金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2,230 178,600.10 893.00
中金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911 60,014.57 300.07
中金消费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385 90,074.95 450.37

注：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0.50%，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网下投
资者收取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12 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
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
同意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加了北京阳光诺和
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诺和”）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网下申
购。 阳光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
基金的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民生银行”）的重大关联方。 阳光诺
和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89 元 / 股，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公司旗下中国民生银行托管的部分
公募基金参与阳光诺和本次发行网下申购的结果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
名称

配售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华夏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阳光诺和 1,485 39,931.65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十二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参加了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多氟多，代码：002407）、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濮阳惠成，代
码：300481）、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彩讯股份，代码：300634）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公募基金投资多氟多、濮阳惠成、彩讯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证 券 名
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 成 本 占
基 金 资 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限 售
期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多氟多 4,819,277 79,999,998.20 0.35% 158,361,442.22 0.70% 6 个月

华夏盛世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多氟多 602,410 10,000,006.00 1.00% 19,795,192.60 1.97% 6 个月

华夏磐锐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多氟多 542,168 8,999,988.80 2.60% 17,815,640.48 5.14% 6 个月

濮 阳 惠
成 698,324 14,999,999.52 4.33% 15,069,831.92 4.35% 6 个月

彩 讯 股
份 1,308,901 15,000,005.46 4.33% 21,112,573.13 6.09% 6 个月

华夏磐益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多氟多 2,590,361 42,999,992.60 2.11% 85,119,262.46 4.18% 6 个月

濮 阳 惠
成 3,445,065 73,999,996.20 3.64% 74,344,502.70 3.65% 6 个月

彩 讯 股
份 6,457,242 73,999,993.32 3.64% 104,155,313.46 5.12% 6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1 年 6 月 10 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十二日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人民币基金份额暂停大额申购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 年 6 月 1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 （QDII）
基金主代码 00736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1 年 6 月 15 日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
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 券 （QDII）A 易方达 中短 期 美 元 债 债
券 （QDII）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360 00736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300,000.00 300,000.00

注：（1）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A 类人民
币基金份额基金代码为 007360，C 类人民币基金份额基金代码为 007361，A 类美元现汇基金份

额基金代码为 007362，C 类美元现汇基金份额基金代码为 007363。
（2）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21 年 6 月 15 日起，暂停本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大额申购业务，具体如下：
1）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全部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本基金 A

类人民币基金份额或 C 类人民币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
购本基金 A 类人民币基金份额或 C 类人民币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 30 万元（不含），则 30 万元
确认申购成功，超过 30 万元（不含）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
基金 A 类人民币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 30 万元（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
金 C 类人民币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 30 万元（不含）， 则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
从大到小排序，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类份额不超过 30 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
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金额确认失败。

2）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A 类人民
币基金份额或 C 类人民币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

3）如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累计申购本基金 A 类人民币基金份额或 C
类人民币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 30 万元，本基金有权根据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原则全部
或部分拒绝以上份额的申请。

（3）本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赎回及美元现汇基金份额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照
常办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12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天赐材料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公告
根据《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6〕141 号）等有关规定，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投资“天赐材料”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天赐材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批复文件为《关于核准广州天赐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30 号）。 根据《广州天赐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嘉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认购数量 2,941,176 股，限售期 6 个月。 截至 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司旗下基金持有
“天赐材料（00270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持股数
（股）

总成本
（元）

账面价值
（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账 面 价 值
占 基 金 资
产 净 值 比
例

限售
期(月)

嘉实动力先锋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35,294 49,999,992.00 64,426,460.28 0.73% 0.94% 6

嘉实新能源新材料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735,294 49,999,992.00 64,426,460.28 0.99% 1.27% 6

嘉实智能汽车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735,294 49,999,992.00 64,426,460.28 1.00% 1.29% 6

嘉实环保低碳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735,294 49,999,992.00 64,426,460.28 0.95% 1.22% 6

投资者可登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12 日

(上接 B48 版 )
四、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及一致行动、委托投票关系
1、截至 2021 年 6 月 10 日，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及一致行动、委托投票关系如下

2、关于一致行动及委托投票关系的说明
除上述关系图所示因股权控制构成的一致行动关系外，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一致行动、委托投票的具体

情况如下：
2016年 3月 23日，Ge� Li（李革）和 Ning� Zhao（赵宁）、张朝晖和刘晓钟（以下合称“共同控制人”）签署了《一

致行动协议》，约定由 Ge� Li（李革）及共同控制人作为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明有限”，
为药明康德的前身，为中外合资企业）股东和董事均保持一致行动。 根据该《一致行动协议》和药明有限《公司章
程》的决策机制，Ge� Li（李革）及共同控制人通过委派董事控制药明有限的董事会决策。

同日，Ge� Li（李革）分别与 Eastern� Star、Fertile� Harvest 和 L� ＆ C（以下合称“协议一致行动人”）就药明有限
的股东决策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分别约定协议一致行动人在药明有限的股东决策上与 Ge� Li（李革）保持一致
行动；Ge� Li（李革）与上海瀛翊就药明有限的股东决策签署《投票委托书》，上海瀛翊不可撤销的指定 Ge� Li（李
革）作为其代理人并以其名义出席药明有限的股东会会议，并全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表决及行使与其持有的
药明有限股权 /股份有关的一切权利。

Ge� Li（李革）与协议一致行动人于 2017年 3月 17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确认上述《一致行
动协议》的约定适用于变更为股份公司的药明康德及各方持有药明康德股份的情况。

上海瀛翊于 2017年 3月 17日出具《投票委托书的补充协议》，确认上述《投票委托书》的约定适用于变更为
股份公司的药明康德及各方持有药明康德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1、药明康德实施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及行使超额配售

权、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发行 H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及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合计 5.1772%（除下述上海瀛翊违反承诺减持外，其余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主动减持股份）。

2、上海瀛翊于 2021年 5月 14日至 2021年 6月 8日期间违反承诺，在未提前通知实际控制人，也没有提前
15 个交易日通过公告披露减持计划履行公告等相关程序的情况下， 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17,249,686 股，导致其通过《投票委托书》授权药明康德实际控制人行使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减少，减持比例为
0.6962%，触发本次权益变动及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瀛翊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委托投票方，实际控制人未
从股权或公司治理结构上控制上海瀛翊，上海瀛翊未就减持前述股份事先通知药明康德及实际控制人，导致未
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并通过公司致歉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1-04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有减持药明康德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情况下，视市场情况减持药明康德股份，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没有增持药明康德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

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2018 年 5 月 8 日，药明康德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总股本为 1,041,985,556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

持有 323,359,483股股份，占当时药明康德总股本的 31.0330%。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由于：
2018年 8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批准及实际认购情况，公司实际向 1,353 名激励对象
授予共计 6,281,330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12日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
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1,041,985,556股变更为 1,048,266,886股。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
例被动稀释。

2018年 12月 13 日，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116,474,200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的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1,048,266,886 股变更
为 1,164,741,086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19年 1月 4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联席全球协
调人（代表国际承销商）行使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招股说明书所述的超额配售权，公司额外发行 5,321,200 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该等股份于 2019年 1月 9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开始上市交易，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 1,170,062,286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19年 3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并注销 2018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发行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向 11 名激励对象已发行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 31,347股。 2019年 6月 18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完成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从 1,170,062,286股变更
为 1,170,030,939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轻微上升。

2019年 7月 2日，公司实施了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该方案，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
增 0.4股，共转增 468,012,375股。 转增新股于 2019年 7月 3 日上市流通，公司总股本从 1,170,030,939 股变更为
1,638,043,314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的持股数量增加至 452,703,276股，持股比例没有发生变化。

2019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回购并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发行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调整
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前述批准回购的 338,349 股已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完成注
销，公司总股本由 1,638,043,314股变更为 1,637,704,965股。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轻
微上升。

2019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的议案》，授予 21名激励对象 542,017股限制性股票。 前述 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 478,822股于 2019年 11月 7日完成股份登记， 公司总股本由 1,637,704,965 股变更为
1,638,183,787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19年 11月 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授予 2,008名激励对象 13,400,273股限制性股票。前述 2019年股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 12,942,744 股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股份登记， 公司总股本由
1,638,183,787股变更为 1,651,126,531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0年 6月 4日，公司实施了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
增 0.4股，共转增 660,450,612股。 转增新股于 2020年 6月 5 日上市流通，公司总股本由 1,651,126,531 股变更为
2,311,577,143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的持股数量增加至 633,784,587股，持股比例没有发生变化。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576号）核准，公司增发 68,205,400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该等 H 股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完
成配售。 据此，公司总股本由 2,311,577,143股变更为 2,379,782,543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0年 6月 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数量及预留授予部分期权行权价格、 数量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关于调整公
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
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共计向 105 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根
据《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及《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回
购数量合计为 897,964股。 前述回购的 897,964股已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完成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2,379,782,543
股变更为 2,378,884,579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轻微上升。

2020年 7月 2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 2018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 2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 160,720份股票期权按照相关规定行权。 前述股权激励
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 62,720股已完成股份登记，公司总股本由 2,378,884,579股变更为 2,378,947,299股。 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0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的议案》，同意以 2020年 6月 10日为预留权益授予日，授予 18名激励对象 427,000 股限
制性股票，授予 1名激励对象 29,131份股票期权。 前述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 383,240 股已

完成股份登记，公司总股本由 2,378,947,299股变更为 2,379,330,539股。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1828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269.029 万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新增股份于 2020年 9月 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2,379,330,539股变更为 2,442,020,829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
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0年 10月 1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相关离职员工所持的 336,008 股限制性股票于
2020年 12月 17日完成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2,442,020,829股变更为 2,441,684,821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
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轻微上升。

2021年 1月 27日，公司收到 1名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成就激励对象认购 98,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所缴
付的资金，前述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 98,000 股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完成股份变更登记，公司总股本由
2,441,684,821股变更为 2,448,531,419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就取得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企业借用外债备案登记证明》并已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 3亿美元零息 H股可转换债券发行后的转股事宜，2021年 1月 22日，Ellis� Bih-Hsin� CHU（朱璧辛）先
生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 H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及《关于授
权有关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 H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作为授权代表书
面批准同意债权人 Jefferies� International� Limited、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of� Plumtree� Court 的债转股申请；
2021 年 2 月 2 日、2021 年 2 月 8 日、2021 年 2 月 9 日、2021 年 2 月 19 日、2021 年 2 月 25 日、2021 年 3 月 2 日、
2021年 3月 8日、2021年 3月 11日以及 2021年 4月 13日，Edward� Hu（胡正国）先生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 H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及《关于授权有关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 H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作为授权代表分别书面批准同意债权人
Credit� Suisse� Hong� Kong� Limited、J.P.� Morgan� Securities� PLC、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Morgan� Stanley� and� Co� International� PLC、Nomura� International� PLC、Jefferies� International�
Limited、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Europe)� Ltd� -� Prime� Brokerage的债转股申请。 前述债转股所涉及的新增 H股
分别于 2021年 1月 28日、2021年 2月 8日、2021年 2月 18日、2021年 2月 26日、2021年 3月 4 日、2021 年 3 月
9日、2021年 3月 15日、2021年 3月 17日以及 2021年 4月 20日完成发行，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450,633,599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均没有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1年 6月 8日，公司实施了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公司以 2021年 6 月 7 日为权益派发股
权登记日、2021年 6月 8日为除权日，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2 股，共转增 490,126,719 股，公司总
股本由 2,450,633,599股变更为 2,940,760,318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的持股数量增加至 741,211,920股（上海瀛
翊存在减持导致的股份减少）；除上海瀛翊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没有发生变化（上海瀛翊的变动
请见下文）。

2021年 6月 1日，Edward� Hu（胡正国）先生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发行 H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及《关于授权有关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 H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
议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作为授权代表分别书面批准同意债权人 Jefferies�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债转股申
请。前述债转股所涉及的新增H股于 2021年 6月 8日完成发行，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940,819,257股。除上海瀛
翊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上海瀛翊的变动请见下文），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

2021年 6月 9日，由于员工实施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主行
权，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941,500,699股。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除下述上
海瀛翊违反承诺减持外，其余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主动减持股份。

上海瀛翊于 2021年 5月 14日至 2021年 6月 8日期间违反承诺，在未提前通知实际控制人，也没有提前 15
个交易日通过公告披露减持计划履行公告等相关程序的情况下， 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17,249,686 股，导致其通过《投票委托书》授权药明康德实际控制人行使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减少，减持比例为
0.6962%。 上海瀛翊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委托投票方，实际控制人未从股权或公司治理结构上控制上海瀛翊，
上海瀛翊未就减持前述股份事先通知药明康德及实际控制人，导致未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并通过公司致歉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4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
计的持股数量变动为 740,070,220股，合计持股比例变动为 25.1596%。

综合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公司的持股比例累计减少达到 5%。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药明康德股份的情况请见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注 1） 本次权益变动后（注 2）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G＆C IV 59,234,400 5.6848% 139,319,309 4.7363%

G＆C V 41,390,100 3.9722% 97,349,515 3.3095%

G＆C VI 81,000,000 7.7736% 190,512,000 6.4767%

G＆C VII 21,435,000 2.0571% 50,415,120 1.7139%
嘉兴厚毅 4,664,700 0.4477% 10,971,374 0.3730%
嘉兴厚毓 4,664,700 0.4477% 10,971,374 0.3730%
嘉兴厚咨 846,000 0.0812% 1,989,792 0.0676%
嘉兴厚锦 846,000 0.0812% 1,989,792 0.0676%
上海厚燊 19,445,250 1.8662% 45,735,228 1.5548%
上海厚玥 601,500 0.0577% 1,414,728 0.0481%
上海厚辕 603,000 0.0579% 1,418,256 0.0482%
上海厚雍 801,750 0.0769% 1,885,716 0.0641%
上海厚溱 618,750 0.0594% 1,455,300 0.0495%
上海厚尧 586,500 0.0563% 1,379,448 0.0469%
上海厚嵩 531,750 0.0510% 1,250,676 0.0425%
上海厚菱 376,500 0.0361% 885,528 0.0301%
嘉兴宇民 12,339,900 1.1843% 29,023,445 0.9867%
嘉兴宇祥 37,021,500 3.5530% 87,074,568 2.9602%

L ＆ C 4,191,300 0.4022% 9,857,938 0.3351%

Eastern Star 5,217,473 0.5007% 12,271,496 0.4172%

Fertile Harvest 16,464,710 1.5801% 38,724,998 1.3165%
上海瀛翊 10,478,700 1.0056% 4,174,619 0.1419%
合计 323,359,483 31.0330% 740,070,220 25.1596%

注 1： 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数量指药明康德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后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
量，持股比例按照当时药明康德总股本 1,041,985,556股为基数计算。

注 2： 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数量指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药明康德股份的数量，持
股比例按照截至 2021年 6月 10日药明康德总股本 2,941,500,699股为基数计算。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 Ge� Li（李革）及 Ning� Zhao（赵宁）、张朝晖、刘晓钟合计通过上述
主体控制公司 25.1596%的表决权。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药明康德的股份不存在对外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

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1：G＆C IV Hong Kong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2：G＆C V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3：G＆C VI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4： G＆C VII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至 4 的授权代表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Ge Li （李革）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5：嘉兴厚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6：嘉兴厚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7：嘉兴厚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8：嘉兴厚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9：上海厚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10：上海厚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11：上海厚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12：上海厚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13：上海厚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14：上海厚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15：上海厚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16：上海厚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 5 至 16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Ge Li （李革）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17：嘉兴宇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于太祥

信息披露义务人 18：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于太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19：L ＆ C Investment Limited

授权代表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陈悦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20：Eastern Star Asia Investment Limited

授权代表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陈悦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21：Fertile Harvest Investment Limited

授权代表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周海冰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22：上海瀛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韩楚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或商业登记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董事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药明康德，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马山五号

桥

股票简称 药明康德 股票代码 60325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十九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十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十一

G＆C IV
L ＆ C
Eastern Star
Fertile Harvest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中国香港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G＆C V
G＆C VI
G＆C VII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开曼群岛

信息披露义务人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六
信息披露义务人七
信息披露义务人八
信息披露义务人十七
信息披露义务人十八

嘉兴厚毅
嘉兴厚毓
嘉兴厚咨
嘉兴厚锦
嘉兴宇民
嘉兴宇祥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浙江省嘉兴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九
信息披露义务人十
信息披露义务人十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十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十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十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十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十六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十二

上海厚燊
上海厚玥
上海厚辕
上海厚雍
上海厚溱
上海厚尧
上海厚嵩
上海厚菱
上海瀛翊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

拥有权益或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但持股比例减少√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公司历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及回购注销、期权激励计划项下的行权、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非公开发行股票、H 股可转换债券转股等原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被动减少，累计被动减持比例合计约为 5.1772%。 除下述上海瀛翊违反承诺减持外，其余信
息披露义务人未主动减持股份。
* 实际控制人委托投票方上海瀛翊违反承诺减持股份 ，减持比例约为 0.6962%，具体请见公
司于 2021 年 6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无锡药
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并通过公司致歉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 2021-045）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或 表
决权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实际控制人 Ge Li （李革）、Ning Zhao（赵宁）、张朝晖、刘晓钟 ：
股票种类 ：无限售流通股（A 股 ）
持股数量 ：323,359,483 股
持股比例 ：31.0330%*
* 持股比例以上市公司于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总股本 1,041,985,556 股为基数进行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或表决权的 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实际控制人 Ge Li （李革）、Ning Zhao（赵宁）、张朝晖、刘晓钟 ：
股票种类 ：无限售流通股（A 股 ）
持股数量 ：740,070,220 股，持股比例：25.1596%*
变动数量 ：416,710,737 股 *，变动比例：5.8734%*
* 持股数量发生变化的原因系由于：
1、上市公司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被动减持
比例合计约为 5.1772%（除下述上海瀛翊违反承诺减持外 ，其余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主动减持股份）；
2、上海瀛翊违反承诺减持股份，减持比例约为 0.6962%。
* 持股比例及变动比例均以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的总股本 2,941,500,699 股为基数进行计算。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或表决权的 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时间：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2021 年 6 月 10 日
方式：公司历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及回购注销 、期权激励计划项下的行权、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非公开发行股票、H 股可转换债券转股等原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以及上海瀛翊
违反承诺减持股份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否□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系被动稀释及上海瀛翊违反承诺减持股份，不涉及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
市公司股票

是√，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并通过公司致歉的公告 》（公
告编号：临 2021-045）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问
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
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
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
形

是□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
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
批准

是□否□
备注：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1：G＆C IV Hong Kong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2：G＆C V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3：G＆C VI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4： G＆C VII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至 4 的授权代表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Ge Li （李革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5：嘉兴厚毅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6：嘉兴厚毓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7：嘉兴厚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8：嘉兴厚锦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9：上海厚燊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10：上海厚玥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11：上海厚辕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12：上海厚雍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13：上海厚溱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14：上海厚尧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15：上海厚嵩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16：上海厚菱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盖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5 至 16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Ge Li （李革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17：嘉兴宇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于太祥
信息披露义务人 18：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于太祥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19：L ＆ C Investment Limited
授权代表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陈悦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20：Eastern Star Asia Investment Limited
授权代表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陈悦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21：Fertile Harvest Investment Limited
授权代表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周海冰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22：上海瀛翊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韩楚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3259� � � � � � � � �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1-045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

并通过公司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药明康德”或“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收到公司股东上

海瀛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瀛翊”）《关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海瀛翊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1、减持前的持股情况
减持前， 上海瀛翊持有公司 20,538,252 股 A 股股份，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8381%（以本次减持前即

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总股本 2,450,633,599 股为基础计算）。
2、减持情况
2021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7 日， 上海瀛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

16,107,986 股（2020 年度权益分派前）A 股股份，2021 年 6 月 8 日上海瀛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 1,141,700 股（2020 年度权益分派后）A 股股份，该等股份合计 17,249,686 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 0.6962%，减持价格区间为 143.49 元 / 股至 176.88 元 / 股，减持总金额为 28.94 亿元。截至
本公告日， 上海瀛翊持有公司 4,174,619 股 A 股股份，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419%（以公司 2021 年 6 月
10 日总股本 2,941,500,699 股为基础计算）。

3、违反承诺情况及原因
上海瀛翊在实施本次减持之前未能遵守其作为委托投票方作出的有关减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承诺，

未提前通知公司，也没有提前 15 个交易日通过公司披露减持计划履行公告等相关程序。
上海瀛翊就上述违反承诺给出的主要原因为：上海瀛翊减持前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381%，未达

总股本的 1%，相关工作人员未能意识到作为委托投票方，上海瀛翊在公司 A 股上市时已经作出有关减
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应适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导致了本
次违反承诺减持行为。

二、处理情况
1、 公司在 6 月 8 日因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而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送的最新

股东名册后，注意到上海瀛翊所持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随后立即通过发函以及电询的方式向上海
瀛翊进行核查并提示相关规则与其已作出的承诺事宜。 上海瀛翊收到公司的核查要求后，马上开展自
查。

2、上海瀛翊自查确认上述违反承诺的减持行为后，已立即停止减持行为，并已责令相关人员重新
巩固学习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上海瀛翊所做出的各项承诺，严格履行减持计划事先报备及预披露的程序，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3、上海瀛翊已意识到上述减持行为违反了其对上市后减持公司股份事项所做之承诺，也进行了深
刻的自查反省，并就本次违反承诺的减持行为给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造成的影响，致以诚恳的歉意。

三、其他说明
公司高度重视并将持续关注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行为的处理进展，督促股东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求，严格按照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进行减持，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公
司亦提醒相关股东注意违反减持承诺和规定的行为可能导致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2 日


